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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静安国际光影展安保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第四届“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展（2026）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深入践行“人

民城市”重要理念，落实“城市更新”战略，持续擦亮光影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自 2023

年项目首次盛大点亮，已成功举办三届系列活动，在品牌影响力、商旅融合度、市民参

与感等方面成效显著。项目聚焦“人民的光影展”核心宗旨，构建“节庆有亮点、日常

有精彩”的展映格局。内容涵盖数字影像、光影艺术、光影装置等核心板块，重点打造

三大系列品牌活动、周末常态化展演及固定化建设三大内容，为前沿光影技术、国际顶

尖团队提供展示平台，激发光与数字影像的时代创作活力，呈现跨越文化与技术界限的

视觉体验。进一步健全宣传推广体系，全面提升品牌国际传播力、区域客流拉动力及商

贸转化价值，塑强“闪亮·上海”核心 IP，为静安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光影文化名片，助

力提升区域经济价值与文化软实力。 

二、采购内容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预算：211.29 万元 

项目采购编号： 0626-00005587 

支付方式: 

第一笔：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的 30%作为首付款； 

第二笔：11 月底支付合同价的 40%作为进度款； 

第三笔：项目审计后按审计价在第二年支付项目余款。 

服务区域： 

1、拟于 2026 年 2 月 15 日（腊月二十八）至 2 月 23 日（正月初七）打造“闪亮•

静安 光影 SHOW 新春”活动，区域聚焦打造南京西路商圈（包含张园、茂名北路步行街

等，范围限于南京西路永源路至成都北路路段内）。 

2、拟于 2026 年 5 月 1 日至 5月 10 日打造“闪亮•静安 光影购物 SHOW”活动，区

域聚焦打造南京西路商圈（包含张园、茂名北路步行街等，范围限于南京西路永源路至

成都北路路段内）及苏河湾商圈（包含苏河湾亲水平台等，范围限于北苏州路河南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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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西藏路桥沿河区域内）。 

3、拟于 2026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7 日打造“闪亮・上海 静安光影季”活动，区

域聚焦打造南京西路商圈（包含张园、静安公园、静安寺广场等，范围限于南京西路永

源路至成都北路路段内）及苏河湾商圈（包含苏河湾亲水平台等，范围限于北苏州路河

南路桥至西藏路桥沿河区域内）。 

4、常态化展映时间：合同签订后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每周五、六，区域范围为苏

河湾亲水平台（南苏 777 建筑）光影秀。 

服务内容： 

根据光影展各具体活动展项要求，提供切实可行的安保方案和安保服务，有效完成

活动期间安全保障相关工作，确保光影展各项活动顺利举行。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及《上海市政府采购供

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2.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3.准入性职业资格：具有上海市公安局颁发的《保安服务许可证》。非本市注册的保安

服务公司在本市提供保安服务，应当依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公安机关实施保安

服务管理条例办法》、《上海市保安服务公司申请设立及备案办法》的规定，在本市设

立分公司并依法完成公安机关备案或承诺在开始提供保安服务之前 30 个工作日内向本

市公安局备案并依法取得《外省市保安服务公司登记备案证明》。 

4.投标单位有近三年内有承接类似项目（大型临保活动）业绩的优先。 

5.投标单位在本市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管理、服务人员的优先。 

6.投标单位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19001 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GB/T45001 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24001 认证的优先。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本项目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四、招标要求 

(一)人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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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负责人（1 名）负责本项目的安保工作，统筹组织各项安保措施落实，与采购单

位保持联络沟通，做好光影展安保服务具体工作进程的跟踪反馈。 

项目负责人具有本科学历以上学历、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退伍军人的优先、具有高级

保卫师一级资格的优先、有 5年大型临保活动管理经验优先。投标单位需提供项目负责

人工作经验经历证明和近 3个月为其缴纳社保记录的证明材料。 

2.本项目需配备保安岗 198 个，具体岗位如下： 

2026 年 2月“闪亮•静安 光影 SHOW 新春”活动 

时间 岗位 岗位数 

2 月 13 日-2 月 24 日 

24 小时 
施工搭建/看护/拆除 4 

2 月 15 日-2 月 23 日 

17:30-21:30 

茂名北路步行街 23 

机动队 4 

合计  31 

2026 年 5月“闪亮•静安 光影购物 SHOW”活动 

时间 岗位 岗位数 

4 月 30 日-5 月 11 日 

24 小时 
施工搭建/看护/拆除 4 

5 月 1 日-5 月 10 日 

19:00-22:00 

茂名北路步行街 39 

机动队 13 

合计  56 

2026 年 10 月“闪亮•静安静安光影季”活动 

时间 岗位 岗位数 

9 月 18 日-10 月 8 日 

24 小时 
施工搭建/看护/拆除 15 

9 月 19 日-10 月 7 日 

18:00-22:00 

总负责人 1 

茂名北路步行街 30 

雕塑公园 24 

静安公园 12 

苏河湾亲水平台 3 

机动队 20 

合计  105 

苏河湾亲水平台年度常态化展映 

时间 岗位 岗位数 

合同签订后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每周五、六 

19:00-21:00 
苏河湾亲水平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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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 

3.所有保安人员须具有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准入性职业资格证书（保安员证），

投标人应当承诺中标后投入的保安人员均已取得相应的准入性职业资格证书，且证书类

别及等级须完全满足本项目岗位需求。保安人员应业务能力强，有类似保活动服务经验

的优先。 

4.保安人员应身体健康、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拟提供的保安人员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

的优先，其中 18至 45 周岁占比超过 50%的优先；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优先；退役军人

且占比超过 3%的优先； 

5.投标人应合理配置团队服务人数（本项目建议团队服务人员不少于 159 人，确保达到

岗位配置要求。服务人员来源应合法合规，人员管理机制合理，服务人员需相对稳定。 

6、投标人应当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确定服务人员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等。所有

团队服务人员劳动时间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用工法规和政策要求的规定。 

7、投标人应当承诺自行为团队服务人员办理足够份额的保险（如雇主责任险、公众责

任险等），有关保险均应当报价因素中体现。 

(二)设备要求 

1.所有展区中的设备、器材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 数量（不得少于） 

不锈钢铁马 100 个 

防爆器材（防爆盾牌、橡胶短警棍、钢叉） 8 套 

对讲机 20 台 

无人机反制器（车或枪） 2 套 

(三)其他内容 

1、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提供对本项目服务定位（服务内容、范围、区域的分布、

现场情况等）分析及对本项目重点难点分析的优先。 

2、投标人应具有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应具有用于支撑本项目安保服务有序开展的管

理制度。 

3、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制定针对本项目的防台、防汛、防火、防震、停水、停电、

突发事件处置等应急预案的能力（如处置方案、响应时间等）。 

4、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可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及特点，对本项目提供切实可行的特色

服务、创新工作方式、增值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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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标人中标后应配合采购单位进行活动审批和报备等相关手续。 

6、本项目最终服务内容及要求以采购单位(上海市静安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确认为准。

各项服务点位具体实施前需经采购单位确认同意后方可实施。项目服务期间中标人要及

时配合采购单位提出的一切调整和变化。 

7、本项目最终服务期间如遇特大突发事件须听从公安指挥处现场调令。 

五、中标方责任 

1. 中标方应在上岗前对所有派出保安员进行安全培训，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

间，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伤亡，均由中标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和道义上的责任，采

购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2.中标方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中标方负责调解与处理，采购

单位不承担责任。 

3.中标方在服务中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行业规范，因过失造成他人人身伤亡的，均由中

标方负责处理并承担法律责任和善良道义责任，采购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项目联系人：罗闻                      电话：021-33094982 


